




函授站（点）申请增设招生专业， 需提交增设专业的 人才需求论

证和生源预测报告， 增设专业必须保证招生报名人数 不少于 40

人。

4、 我校根据 “ 面向煤炭行业、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
＂

的指导

方针， 结合对函授站（点）的教学检查情况， 对办学条件好、 管

理能力强、 注重教学质量的函授站（点）， 在招生计划 上将予以

一定的政策性倾斜；对未能完成上年度自行申报招生计划数的函

授站（点）， 或已经超过办学规模， 且管理力量薄弱无法保证教

学质量的函授站（点）， 在招生计划审定时，将对其申报的 2020

年招生专业计划数进行调整和酌减。

5、 各函授站（点）在申报2020年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计

划时应按规定的表格（见附表）填写， 并于4月20日前报送职

教部招生与对外合作办公室（请提前报电子文档， 电子邮箱：

88396446ruqq. com), 逾期未报者，将视其为今年不招生 。

三、 为确保招生计划的完成，凡有招生任务的函授站（点），

要加大招生宣传工作力度， 切实保证各项招生 工作落到实处；各

函授站（点）的招生宣传材料必须报经职教部招生与对外合作办

公室审核、备案后方可向社会发放，凡不桉学校批准的招生计划、

招生专业进行宣传， 或自行增设专业 ， 学院将予以取缔；对进行

不实宣传， 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函授站（点），将视情节追究

其责任， 直至取消该站当年的招生计划。

四、 在申报招生计划的同时， 各函授站（点）要向招生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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